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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贷款购车计算器（汽车之家贷款购车计算器）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今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商务部会
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6部门发布了《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
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具体的惠民举措。在鼓励和促进汽车消
费的大背景下，不少中小微企业及消费者选择通过贷款的方式购买车辆。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嘉定法院）商事庭法官围绕贷款买车时选择
融资租赁方式、支付购车息费、签订贷款合同时的注意事项以及逾期还款所要承担
的违约责任等，梳理了相关法律风险点，给予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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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抵押贷款

案情

简介

陈某为买车，与A融资租赁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陈某向A公司融资租赁汽车一辆，融资总额12万元，陈某分3年向A公司支
付租金，租金付清后，陈某可直接取得车辆的所有权。并约定车辆登记在陈某名下
，陈某为A公司办理车辆的抵押登记。同日，A公司按陈某指示将12万元直接付给
了4S店。陈某向A公司出具车辆交接单后，即自行从4S店提车使用。嗣后，陈某逾
期不付租金。A公司自行取回了车辆，并起诉要求确认车辆所有权。陈某不服，明
明车辆产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是自己，车辆也一直是自己在使用，A公司凭啥取
回车辆呢？

法官说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车辆时选择了融资租赁这一金融方案。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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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车辆融资租赁采用以下业务模式：承租人（消费者）将其自销售商处购得的车
辆出售给出租人（融资租赁公司），再将车辆从出租人处租回，每月向出租人支付
租金，待租金支付完毕后承租人取得车辆所有权。

一般而言，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得的车辆，车辆登记信息记载的所有权人为消费者
，融资租赁公司为登记的抵押权人，故仅从车辆登记信息来看，易使消费者产生其
所办理的系抵押贷款业务的误解。事实上二者在法律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相应地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大相径庭。例如，当消费者发生逾期还款情形时，
融资租赁公司有权基于合同约定取回并处分车辆；而普通的抵押借款出借人只得向
借款人主张还款，在还款不能时方能行使抵押权。

因此，消费者选择融资方案时，需要对相关法律术语的概念、合同文本的具体内容
等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避免因认识偏差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这费那费，利息知多少

张某在上海打拼多年终于攒下一笔积蓄，来到4S店买车。然而，贷款买车还是全款
买车却让他伤透脑筋。明明自己的积蓄够全款买下一辆新车，但是4S店销售员却极
力推荐他贷款买车，还推出了优惠的购车方案，张某心动签下了《贷款购车协议》
，约定车辆总价20万元，贷款金额12万元，贷款期限1年，利息7200元，还款方式
为等本等息，每个月还款10600元。那么，贷款买车所谓的优惠真的名副其实吗？

法官说法

“日息万二”“月供10600元，新能源车带回家”，商家往往打出此类吸引眼球的
标语，那么这样的息费标准到底是什么含义？一些汽车经销商为了刺激销量，还推
出了“零利率”“零月供”“免息”“贴息”等促销政策，但同时收取手续费、保
险押金等。消费者在面对眼花缭乱的息费时，该如何避免优惠“陷阱”呢？要弄清
息费的算法，首先要记住以下这三条：

1. 本金以外的支出均为融资成本；

2. 利息、综合费、手续费，无论什么名义，按月支付的均为息费；

3. 用统一的标准进行息费比较。

就拿案例中的贷款金额举例，同样的借款额、借期、息费，在不同还款方式下，实
际费率则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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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1：“先息后本”还款，每月固定支付息费600元，到期日归还本金12万元。

情形2：“等本等息”还款，每月固定支付息费600元，每月固定归还本金1万元。

情形3：预扣1万元服务费，“等本等息”还款，每月固定支付息费600元，每月固
定归还本金1万元。

以实际占用本金为基数，测算3种情形下的实际费率：

情形1

情形2

情形3

第2种情形中，虽然消费者最终支出的息费金额与第1种情形一致，但由于每月均归
还部分本金，故消费者实际占用的本金金额逐月减少，而每月息费若保持不变，则
每月的实际费率逐月增加，由此综合年利率较第1种情形高出近一倍。

第3种情形中，由于消费者收到的本金中预扣了1万元服务费，故实际占用的本金金
额少于第2种情形，同样息费对应的每月实际费率相应增加。

消费者往往希望通过货比三家寻找更为优惠的融资方案，此时不妨参照上面的计算
方式，将各种方案换算为同一种计算方式后再行进行比较。

不要轻信口头允诺

林某为买车，通过B公司业务员张某介绍，与B公司订立了《车贷借款合同》，约定
林某向B公司借款10万元，并以自有车辆抵押给B公司，借款期限36个月，月综合
费率0.7%。业务员张某还口头表示，因为B公司账户不能正常扣划款，林某需每月
将应付款支付到公司的另一业务员徐某某的个人账户内。林某支付了第一期综合费
后，B公司向林某出借了10万元。林某归还了24期款项后出现逾期。B公司将林某
诉至法院。诉讼中，B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和林某实际履行的金额出现争议，B公司
否认实际收款人徐某某的业务员身份，亦否认授权徐某某代B公司收款，《车贷借
款合同》对收款人并未作明确的约定，林某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法官说法

审判实践中发现，一些公司或业务人员在宣传产品时口头承诺了各种所谓的优惠政

                                    3 / 5



智行理财网
2022贷款购车计算器（汽车之家贷款购车计算器）

策，或口头要求部分款项支付到业务人员个人账户，但相关内容实际均未落实为合
同条款。诉讼中，消费者往往以双方曾作出口头约定为由进行主张，但若缺乏确凿
证据，法院通常难以采信。

此外，部分消费者系通过借款平台与出借人订立合同，直接对接消费者的业务人员
并非借款合同相对方的工作人员，有些消费者听信业务人员的要求，直接将还款支
付到业务人员个人账户，此时亦容易引发纠纷。

而一旦面临诉讼，消费者诉讼能力相较于公司主体往往较弱，相关证据的调取费时
费力，且在多层嵌套的法律关系
下，相关事实的认定本身即存在难度。因此，消费者签订和履行合同时要注意以下
几点：

1. 尽量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

2. 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后再行签约；

3. 口头约定需落实到纸面；

4. 向对方公司或合同载明的收款账户进行付款；

5. 留存付款记录。

逾期还款，后果很严重

赵某为贷款买车，通过C金融产品服务网站签订了《金融服务合同》，约定借款20
万元，执行年利率为10%，借款期限为12个月，还款方式为等额本金还款。若任意
一期款发生逾期的，则C公司有权提前宣布贷款全部到期，并且加收逾期罚息，利
率为在上述贷款执行日利率水平上加计30%，计算公式为逾期罚息=(逾期贷款本金
+未还利息)*日罚息利率*逾期天数。如借款人未按期足额支付本息构成违约的，C
公司有权要求借款人承担因追索本合同项下的权利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等。C公司发放借款后，赵某在还款过程中出现逾期。C公司诉至法院，法
院最终判令赵某支付拖欠的借款、利息、罚息、律师费、诉讼费等各项费用。

法官说法

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中通常会对逾期还款违约责任作出约定，罚息计算方式或
为在期内利率基础上上浮30%-50%，或为按一定标准每日计收。若逾期期数达到
合同约定情形，出借人、出租人还有权宣布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或租金加速到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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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出借人通过诉讼方式维权，消费者可能还将为此支付诉讼费，并赔偿借款人为诉
讼维权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除了需额外支付高额费用外，消费者还可能会在
个人征信系统上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此后办理房贷、车贷、信用卡等金融业务。因
此，一旦选择贷款方式购车，消费者务必要做到诚信履约。

来源丨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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